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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工会调解给力：员工拿回欠薪，厂家“起死回生”！
学习宣传工会法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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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誉建业 通讯员

张上雄）近日，记者从中山市总工会了解

到，该市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日前接

到一宗涉及21名职工的集体讨薪案件，经

工会迅速介入调处并指导后，最终欠薪问

题获得圆满解决，企业也“起死回生”。

据了解，中山市某家具厂因订单持续

下滑，经营十分困难，员工工资未能及时

发放；又因拖欠供应商货款和厂房租金，

被佛山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了公

司设备和原材料等财产，工厂已无法维持

运营。员工眼见讨薪无望，于是准备通过

仲裁和诉讼追讨。家具厂老板也表示无

能为力，只能等待法院判决。部分职工对

可能漫长的仲裁和诉讼没有耐心，准备强

行变卖公司设备和原材料，形势一度非常

紧张。

为避免职工劳动仲裁和诉讼耗时过

长，中山市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安排

2名工会调解员与家具厂老板、物业出租

方和职工代表多次联系，反复劝说、提示

风险、言明利害，对个别情绪激动、行为极

端的职工及时进行释法说理。经过耐心

艰苦的沟通，终于促成各方同意进入调解

程序。

工会调解员先后三次前往企业现场

召集劳资双方协商。最终，双方确认欠薪

总金额为56万余元。员工们接受家具厂

分期支付的调解方案。物业出租方从社

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也同意宽限厂方交租

期限，为调解协议的履行提供便利。

为保证调解协议的顺利履行，协议签

订后，工会调解员及时通过诉调对接机制

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加快审核进

度，第一时间出具了司法确认裁定书，确

认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为尽快进行执

行程序打下了基础。经过中山法院的强

制执行和家具厂经营者变卖部分财产，21

名员工拿到了被拖欠大半年的工资56万

余元。

21 名员工在拿到欠薪后向中山市劳

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室送来感谢信，感谢

工会调解员不辞辛劳、耐心劝说，有效维

护了他们的合法劳动权益。家具厂解决

了欠薪问题后，拍卖设备和原材料偿还了

供应商和物业出租方部分债务，更换了经

营场地，降低了成本和规模，仍得以继续

经营。

临近退休人员
如何补缴社保？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Q：什么情况可以办理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补缴？

A：广东省社保局介绍，在有合法劳

动关系的情况下，可以办理养老保险费

补缴业务，常见的主要有两类：一是正常

补缴，适用于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及时为

职工参保缴费的情况，用人单位可以申

请为职工补缴应参保未参保工作时间的

养老保险费。二是特殊补缴，主要是针

对本省户籍的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人

员、离开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关闭破

产企业未参保人员等特殊情形的补缴。

省社保局特别提醒，所有补缴都是

以真实工作经历为前提的，任何声称“无

需工作也能补缴”“包办补缴”“代理补缴

社保”的都是诈骗！

Q：补缴社保有哪些正规办理渠道？

A：正常补缴是需要由用人单位向

税务部门或社保部门申请办理，如果单

位出现破产、注销等特殊情况，可以由参

保人自行申请。补缴业务具体的办理条

件、办理流程、申报材料有地区差异，必

须以当地规定为准，详情可拨打 12345

热线或咨询当地社保部门。

广东省社保局提醒，社保部门没有

授权任何公司办理补缴或代办其他社保

业务，只要符合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可以

直接到税务或社保部门办理。任何声称

交钱就可以一次性补缴社保的都是诈

骗！请勿相信！

Q：不符合补缴条件能否选择延缴？

A：即使无法办理补缴，也还是有合

法合规的缴费途径可以让参保人缴够年

限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但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选

择延缴，即按月继续缴费，缴满年限后就

可以领取养老金了。假设，某参保人法

定退休年龄是51岁，最低缴费年限是15

年，但她到51岁的时候仅仅缴了13年，

还差2年，这时她可以选择继续按月延

长缴费2年，2年后就可以领待遇了。

符合条件的群众请选择官方渠道办

理补缴，避免上当受骗，不符合条件的群

众也可以通过延缴等合法方式进行补

救。群众如有任何社保问题，可以关注

“广东社保”微信公众号、拨打 12345 热

线或到社保部门咨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不少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由于经济情

况、个人劳动意愿等多种因素，仍然选择

继续提供劳动获取报酬。然而，当这些

“超龄”劳动者遭遇工伤时，谁来承担责

任呢？近日，广州市南沙区总工会公布

了一起“法院+工会”审结的工伤保险待

遇纠纷案件。

2022年5月，年近六旬的陈阿姨入职

伟某公司消杀作业部并签订《劳动合

同》。同年10月6日，因司机驾驶消杀车

辆突然加速，导致正在车上进行消杀作

业的陈阿姨受伤。经人社部门认定，陈

阿姨此次受伤为工伤，经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玖级。

伟某公司未为陈阿姨缴纳工伤保险。陈

阿姨提交的《社会保险情况协查证明》显

示其未在广州市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2023年12月，经陈阿姨申请，劳动仲

裁机构裁决伟某公司应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但未支持该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的仲裁申请。

陈阿姨认为，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导

致自己伤残造成劳动能力下降，无法提

供劳务，则再次就业的机会就会降低，进

而影响获得劳动报酬。因此，用人单位

应该承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支付责

任等。然而，伟某公司认为，双方签订

《劳动合同》时，陈阿姨已超58周岁，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建立的是劳务关系，

公司无需承担陈阿姨的工伤保险待遇支

付责任。协商无果后，双方均诉至法院。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伟某公司

是否需要向陈阿姨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伟某公司是否需要向陈阿姨支付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

经办法官表示，尽管陈阿姨与伟某

公司之间为劳务关系，但陈阿姨已被认

定为工伤，有权依照相关规定要求伟某

公司参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若以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直接剥夺劳动者享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的权利，显然有违工伤保险制度的

建立初衷。结合陈阿姨的劳动能力伤残

程度，陈阿姨有权要求伟某公司支付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南沙法院一审判决，伟某公司应向

陈阿姨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合计200627.06

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

效。

【案情简介】

2020年10月，张某入职A公司，担任

高级项目经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

明确载明：工作中，乙方有暴力、恐吓、侮

辱诽谤、扰乱工作秩序以及性骚扰行为

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2023 年 2 月，丁某向 A 公司提交《举

报信》，当中附有2023年1月期间，张某与

丁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张某使

用“想我了吗”“亲爱的宝宝”等言语。经

调查核实后，A公司据此认为张某有对女

同事性骚扰的行为，将其辞退。

双方因对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有

争议，申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裁决A

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A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A公司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

纠纷案件。张某的行为既违背公序良

俗，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A公司据此

解除劳动合同，系履行保护妇女权益的

法定义务，有法律、制度和事实依据。故

A公司诉请无需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

以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A公司无需向张某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该判决已

生效。

【法官提醒】

经办法官提醒，劳动者应当遵守职

业道德、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是劳动者的

基本义务。在工作期间向同事发送不合

时宜的信息，明显超出同事之间正常沟

通的界限，有违同事之间互相尊重的职

场风气，也破坏了安全平等的工作环境，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

（来源：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律Q&A

性骚扰同事被开除，能向单位索赔吗？

■资料配图

年近六旬阿姨因工受伤，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